教育学院201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

为切实做好我院2011年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工作，现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具体情况，将我院201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安排通知如下：

一、复试工作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坚持全面考查、突出重点、科学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
   3、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

二、复试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涂艳国、卢治平、雷万鹏、但武刚、申国昌、方彤、蔡迎旗、王俊、雷江华、余学峰。
   2、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整个复试工作的正常进行，处理各种复试工作中的突发问题；
   3、各二级学科（专业）成立复试小组。复试小组的工作职责为：依据本院复试细则的要求，确定复试的具体内容，负责命题、进行面试及评定复试成绩，写出评语并提出是否录取的意见。
   4、学院成立复试资格审查小组。负责资格审查小组成员名单：卢治平、雷红卫、马英、张汉桂、王健、王雨露。

   5、受理考生申诉人员：雷万鹏，受诉电话：027—67866085。
三、复试名单
 1、学术型

凡教育学类总分在330分以上，政治、英语50分以上，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120分以上；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总分350分以上，英语、政治55分以上，专业课90分以上的考生均须参加复试，推免生和单考生以及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也须参加复试。

2、全日制专业学位

复试名单于4月9日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网站上公布，请考生查询并按时参加复试。
四、具体程序：

（一）报到：（所有考生）
1、报到时间：4月14日上午8：30至11：00。
2、报到地点：华中师范大学田家炳楼四楼413室。

3、缴费：报到时每位考生须缴纳复试费100元，不论是否录取复试费一概不退还。

4、报到时，考生须提交下述材料：

（1）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军人提供军官证）、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持就读学校完整注册的有效学生证）、学位证原件。
（2）往届生须提交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份，由人事档案所在部门盖章的本科期间成绩单，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由就读学校教务部门盖章的本科期间成绩单以及学生证复印件，并将以上材料装订在一起。

（3）同等学历考生须提交已修完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全部必修课程的学习证明和成绩单，获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生须提交大专毕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交完整注册的有效学生证和加盖有学校教务部门公章的全部本科课程的成绩单。

（二）面试：

1、学术型

时间：4月14日下午2：30至5：00。

2、全日制专业学位

时间：4月15日下午2：30到5：00。

具体地点见复试当天院内公告。
（三）笔试：
1、学术型考生
时间：4月14日晚上6：30至8：30，地点：田家炳楼J501、J502教室。

（所有考生均需参加，复试课程见招生简章）

   2、全日制专业学位考生
时间：4月15日上午9：00到11：00，地点：田家炳楼J502教室。
复试课程：综合测试，不提供参考书目。

（四）：外语听力、口语测试：（学术型考生）
时间：4月15日上午8：30至11：00，地点：田家炳楼J502教室。

（五）加试：（学术型考生）
所有非全日制本科考生均需加试二门课程，时间：4月15日下午1：30至3：00加试课程一，下午3：30至5：00加试课程二，地点：田家炳楼五楼J502教室。加试课程见招生简单。

复试和加试课程不提供参考书目。

五、复试成绩、总成绩的计算方法

   1、复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分。其中专业考核笔试占40%，外语听说测试占20%，综合面试占40%。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为40%。

   3、总成绩=（初试成绩÷5）×60%+复试成绩×40%。
   4、加试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5、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六、其他未尽事宜均按学校规定执行。
